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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4月29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4月 29日 9:15-9:25，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9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

间。

2、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6号楼22F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北京东方生态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浩楠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人共6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976,287,291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16.273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048人，代表股份1,005,204,3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7553%。

综上，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人数为 2,054 人，代表股份 1,981,491,627 股，占总股本的

33.0286%。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050名，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05,205,03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0873%。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均以特别决议审议通

过，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公司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1、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81,491,627股。同意股份数为1,979,023,4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54%；反对股份数为1,685,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1%；弃权股份数为782,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69,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302,736,836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1913%；反对股份数为1,685,3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22%；

弃权股份数为78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4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565%。

2、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81,491,627股。同意股份数为1,978,327,1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3%；反对股份数为1,677,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弃权股份数为1,486,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7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302,040,536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9632%；反对股份数为1,677,9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98%；

弃权股份数为1,48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8,0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4871%。

3、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3.01、交易方案概述；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81,491,627股。同意股份数为1,978,138,6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8%；反对股份数为1,678,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弃权股份数为1,674,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07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301,852,036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9014%；反对股份数为1,678,2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99%；

弃权股份数为1,67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4,4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487%。

3.02、交易对方；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81,491,627股。同意股份数为1,978,102,7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0%；反对股份数为1,718,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弃权股份数为1,670,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10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301,816,136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8896%；反对股份数为1,718,6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31%；

弃权股份数为1,67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4,5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473%。

3.03、交易标的；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81,491,627股。同意股份数为1,978,084,9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81%；反对股份数为1,688,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2%；弃权股份数为1,718,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11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301,798,336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8838%；反对股份数为1,688,1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31%；

弃权股份数为1,7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0,1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631%。

3.04、交易方式；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81,491,627股。同意股份数为1,977,910,9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93%；反对股份数为1,710,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3%；弃权股份数为1,870,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26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301,624,336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8268%；反对股份数为1,710,4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04%；

弃权股份数为1,87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1,1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128%。

3.05、交易的定价方式、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81,491,627股。同意股份数为1,977,897,7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86%；反对股份数为1,689,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2%；弃权股份数为1,904,7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29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301,611,136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8225%；反对股份数为1,689,2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35%；

弃权股份数为1,90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93,8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241%。

3.06、标的股权的交割；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81,491,627股。同意股份数为1,977,896,2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86%；反对股份数为1,679,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弃权股份数为1,916,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26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301,609,636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8220%；反对股份数为1,679,1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2%；

弃权股份数为1,91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1,1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279%。

3.07、过渡期损益及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81,491,627股。同意股份数为1,977,629,6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51%；反对股份数为1,836,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7%；弃权股份数为2,025,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26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301,343,036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7346%；反对股份数为1,836,5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17%；

弃权股份数为2,02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2,9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637%。

3.08、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81,491,627股。同意股份数为1,977,842,9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59%；反对股份数为1,678,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弃权股份数为1,970,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26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301,556,336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8045%；反对股份数为1,678,6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0%；

弃权股份数为1,97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1,1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455%。

4、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北京东方生态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81,491,627股。同意股份数为1,978,116,6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7%；反对股份数为1,677,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弃权股份数为1,697,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09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301,830,036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8942%；反对股份数为1,677,8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97%；

弃权股份数为1,69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0,0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561%。

5、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81,491,627股。同意股份数为1,977,915,6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95%；反对股份数为1,882,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0%；弃权股份数为1,693,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07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301,629,036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8283%；反对股份数为1,882,4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68%；

弃权股份数为1,69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8,0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549%。

6、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

定的重组上市情形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81,491,627股。同意股份数为1,977,942,0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9%；反对股份数为1,850,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4%；弃权股份数为1,699,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07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301,655,436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8370%；反对股份数为1,850,0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61%；

弃权股份数为1,69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8,0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569%。

7、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及不

适用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81,491,627股。同意股份数为1,978,086,7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82%；反对股份数为1,676,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6%；弃权股份数为1,728,7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08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301,800,136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8844%；反对股份数为1,676,2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92%；

弃权股份数为1,72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4,6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664%。

8、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

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81,491,627股。同意股份数为1,978,089,9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83%；反对股份数为1,677,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弃权股份数为1,724,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07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301,803,336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8854%；反对股份数为1,677,5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96%；

弃权股份数为1,72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8,4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649%。

9、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号——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情形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81,491,627股。同意股份数为1,978,083,6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80%；反对股份数为1,677,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弃权股份数为1,730,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08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301,797,036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8834%；反对股份数为1,677,5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96%；

弃权股份数为1,73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5,0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670%。

10、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签署本次交易相关交易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81,491,627股。同意股份数为1,978,370,6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5%；反对股份数为1,677,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弃权股份数为1,443,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1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302,084,036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9774%；反对股份数为1,677,5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96%；

弃权股份数为1,44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6,5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4730%。

11、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有效

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81,491,627股。同意股份数为1,978,330,6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5%；反对股份数为1,677,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弃权股份数为1,483,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5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302,044,036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9643%；反对股份数为1,677,7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97%；

弃权股份数为1,48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6,5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4860%。

12、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81,491,627股。同意股份数为1,978,221,3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50%；反对股份数为1,782,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0%；弃权股份数为1,487,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5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301,934,736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9285%；反对股份数为1,782,8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41%；

弃权股份数为1,48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6,5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4874%。

13、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81,491,627股。同意股份数为1,978,095,6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86%；反对股份数为1,676,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6%；弃权股份数为1,719,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06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301,809,036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8873%；反对股份数为1,676,7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94%；

弃权股份数为1,71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0,5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633%。

14、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聘请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81,491,627股。同意股份数为1,977,989,9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33%；反对股份数为1,780,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9%；弃权股份数为1,720,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06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301,703,336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8527%；反对股份数为1,780,8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35%；

弃权股份数为1,72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0,5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639%。

15、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81,491,627股。同意股份数为1,977,999,6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38%；反对股份数为1,773,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5%；弃权股份数为1,719,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06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301,713,036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8559%；反对股份数为1,773,0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9%；

弃权股份数为1,71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0,5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632%。

16、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

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81,491,627股。同意股份数为1,977,945,9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1%；反对股份数为1,772,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5%；弃权股份数为1,772,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11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301,659,336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8383%；反对股份数为1,772,9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9%；

弃权股份数为1,77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4,3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809%。

17、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81,491,627股。同意股份数为1,977,827,3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51%；反对股份数为1,952,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5%；弃权股份数为1,712,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06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301,540,736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7994%；反对股份数为1,952,1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96%；

弃权股份数为1,7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6,8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610%。

18、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81,491,627股。同意股份数为1,977,831,6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53%；反对股份数为1,786,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1%；弃权股份数为1,873,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22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301,545,036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8008%；反对股份数为1,786,1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52%；

弃权股份数为1,87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8,5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140%。

19、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组信息公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81,491,627股。同意股份数为1,978,081,5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79%；反对股份数为1,698,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7%；弃权股份数为1,711,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06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301,794,936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8827%；反对股份数为1,698,7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66%；

弃权股份数为1,7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7,6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607%。

20、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

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81,491,627股。同意股份数为1,978,154,2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6%；反对股份数为1,773,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5%；弃权股份数为1,563,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907,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301,867,636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9065%；反对股份数为1,773,6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11%；

弃权股份数为1,56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7,8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12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刘亚楠、许晶迎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综上所述，本

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东方生态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东方生态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生态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002083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6-025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6年4月29日下午2:
30在公司多功能厅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4月2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9日9:15-15:00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国华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8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52,
280,5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213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43,846,88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3229%。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6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8,433,6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09％。

其中，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职务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共计57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6,618,09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55％。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

议案：

（一）《二○二五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350,778,8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37%；1,140,8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8%；360,9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15,116,39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635%；1,140,800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48%；360,900股弃权。

（二）《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350,793,5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79%；1,138,3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1%；348,7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15,131,09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519%；1,138,300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498%；348,700股弃权。

（三）《2025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为：350,791,4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73%；1,139,4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4%；349,7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15,128,99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393%；1,139,400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564%；349,700股弃权。

（四）《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350,739,7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26%；1,178,6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46%；362,2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15,077,29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7282%；1,178,600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923%；362,200股弃权。

（五）《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49,546,52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39%；2,335,932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1%；398,1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13,884,05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5479%；2,335,932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0566%；398,100股弃权。

（六）《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4,969,19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777%；1,292,9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01%；356,0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为：14,969,19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777%；1,292,9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01%；356,000股弃权。

（七）《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50,665,1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14%；1,249,6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47%；365,8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为：15,002,69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2793%；1,249,6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95%；365,800股弃权。

（八）《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50,669,3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26%；1,244,6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3%；366,6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15,006,89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3045%；1,244,600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894%；366,600股弃权。

（九）《关于修订＜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50,582,9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81%；1,316,8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8%；380,80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14,920,49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7846%；1,316,800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239%；380,800股弃权。

（十）《关于提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肖茂昌先生、岳亦刚先生、管金连先生、秦峰先生、宫晓雁女士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肖茂昌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352,228,95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为：16,566,48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95%。

（2）选举岳亦刚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346,785,06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为：11,122,59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9306%。

（3）选举管金连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346,780,27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8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为：11,117,80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9018%。

（4）选举秦峰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346,809,17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6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为：11,146,7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0757%。

（5）选举宫晓雁女士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346,850,38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8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为：11,187,91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3237%。

（十一）《关于提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姚虎明先生、石贵泉先生、彭智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在召开本次股东会前，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姚虎明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350,114,26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5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为：14,451,79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642%。

（2）选举石贵泉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346,778,04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8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为：11,115,57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8884%。

（3）选举彭智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346,807,25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6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为：11,144,78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064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颜飞律师、鲁欣慧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会议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通过的《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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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为保证公司董

事会的规范运作，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开展第九届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设1名职工代表担任董事，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

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的规定，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经审议，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同意选举王启军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董事会其他成员共同组成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关于王启军先生的简历请参阅附件。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0日

附件：

王启军先生：中国国籍，1977年4月生，汉族，大学本科学历。历任公司出口部业务员、部门经理、

家纺二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家纺三公司总经理、公司董事。持有本公司股份 3000股，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代码：002083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6-027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4
月19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2026年4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共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肖

茂昌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以

下决议：

一、董事会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的议案》。

本次会议选举肖茂昌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二、董事会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确定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决定由董事肖茂昌先生、岳亦刚先生、独立董事石贵泉先生三人组成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并由董

事肖茂昌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各委员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三、董事会以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确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决定由独立董事石贵泉先生、独立董事姚虎明先生、董事管金连先生三人组成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并由独立董事石贵泉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各委员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四、董事会以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确定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决定由独立董事彭智先生、独立董事姚虎明先生、董事肖茂昌先生三人组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并由独立董事彭智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各委员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五、董事会以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确定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

决定由独立董事姚虎明先生、独立董事彭智先生、董事王启军先生三人组成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并由独立董事姚虎明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各委员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六、董事会以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决定聘任岳亦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七、董事会以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6票回避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

议案》。

决定聘任陈维义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八、董事会以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决定聘任彭仕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董事会秘书彭仕强先生的相关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36-2308043 电子邮箱为：furigufen@126.com
通讯地址为：山东省高密市孚日街1号，邮编：261500。
九、董事会以 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

决定聘任孙晓伟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证券事务代表孙晓伟先生的相关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36-2308043 电子邮箱为：furigufen@126.com
通讯地址为：山东省高密市孚日街1号，邮编：261500。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0日

附件：

肖茂昌先生：中国国籍，1979年9月生，汉族，大学本科，副高级工程师。原从事日本神钢工程机

械销售8年，2010年在恒磁电机入职，曾担任恒磁电机总经理职务、公司董事长，现任公司董事、总经

理。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岳亦刚先生：中国国籍，1982年3月生，汉族，大学本科学历。历任公司宣传员，办公室主任，党委

副书记，现任党委副书记、高密万仁热电有限公司总经理。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管金连先生：中国国籍，1972年11月生，汉族，山东省委党校大学学历。曾任高密（县）市周阳乡

政府统计助理，高密市统计局科员，高密市纪委执法监察室科员、副主任科员、办公室主任，高密市工

业园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高密市纪委常委、监委委员。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王启军先生：中国国籍，1977年4月生，汉族，大学本科学历。历任公司出口部业务员、部门经理、

家纺二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家纺三公司总经理、公司董事。持有本公司股份 3000股，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石贵泉先生;中国国籍，1969年6月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曾任山东经济学院教

师。现任山东财经大学教授、智能会计现代产业学院执行院长，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普联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济南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未持有公司股

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姚虎明先生：中国国籍，男，1974年7月出生，法律硕士。曾任山东政府法制服务中心职员，现任

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监事会主席。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在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彭智先生：青岛大学教授，男，1964年 5月出生，博士，博导，山东省微复合材料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在上市公司股

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陈维义先生：中国国籍，1979年 5月生，汉族，大学本科学历，注册税务师，高级会计师。2014-
2016年，在山东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从事财务管理工作；2016-2018年，在力诺集团从事财务管理工作；

2019-2020年，在水发集团有限公司从事财务管理工作，现任公司财务总监。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彭仕强先生：中国国籍，1980年2月生，汉族，本科，经济师，曾任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

经理、证券部副经理、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孙晓伟先生：中国国籍，1988年9月生，汉族，本科学历。2014年至2021年为孚日股份证券部职

员，2021年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